定向捐赠协议书

甲方（捐赠方）：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
乙方（受赠方）：宁波市海曙区慈善总会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
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，甲方自愿通过乙方进行捐赠，定向用于         （项目）。经协商，双方达成如下一致意见：
1、 甲方自愿按照本协议约定，通过乙方进行捐赠，捐赠金额人民币         元整（小写：      ），甲方承诺在   年    月前汇入宁波市海曙区慈善总会账户：
户名：宁波市海曙区慈善总会专户
开户银行：宁波银行湖东支行
账号：21010122000093961


二、 捐赠资金定向用于       （项目），乙方根据甲方定向意愿及时拨款。
三、甲方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，在办理手续时乙方要为甲方提供方便。
四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一份用于存档。经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五、协议中的有关条款，若与国家法律、法规有抵触时，按法律、法规办理。
六、协议未涉及事项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

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盖章）
甲方代表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：（签字）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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